
1 
 

 

專修與隨緣修 

 

發⼼學佛，即立志⾛向修⾏的路。廣義⽽⾔，於日常

⽣活中，攝護六根，於根境交會中，克制貪瞋癡煩惱；

淨化三業，轉⼗惡⽽成⼗善⾏，這就是老實修⾏⼈。 

 

修⾏德目，不出戒定慧三學；憑此無漏功德，⽽斷惑

證真。原則上持戒、修定、修慧，凡為佛弟⼦都應該

隨緣⽽修。但是修證道體，依定發慧，欲成就禪觀，

藉相當的定⼒，直觀無常、無我之理，那就必須捨諸

緣務，依⽌善知識，如掩關、禁⾜、隱⼭，除中夜四

小時的睡眠，其他時間都不可荒廢。如是三年、五年、

⼗年等，乃⾄盡形壽，或修禪、或念佛、持咒等。所

謂「學道如鑽⽕，逢煙且勿休；⼀旦⾦星現，功夫始

到前。」確定目標，貫徹始終，不該半途⽽廢，也不

可得少為⾜，在未證念佛三昧，突破禪關，見性成佛

之前，絕不罷休。是謂剋期求證的專修。 
 


